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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95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95年9月8日(星期五)上午9時正

地點：台北市仁愛路3段145號(空軍官兵活動中心)

出席：本公司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161,761,593

股，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計

3,047,837,296 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96.40％。

主席：顏董事長慶章　 紀錄：張向宜、李印玉、黃明玄

列席：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俞安恬會計師、關春修會計

師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陳世寬律師

一、主席致詞（略）

二、討論事項（董事會依95年度股東常會臨時動議黃珊珊

股東提案之決議事項辦理提案）

案　由：討論是否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敬請

公決。

說　明：一、依本公司九十五年度股東常會臨時動議

決議事項辦理。

二、依股東提案討論之說明為：「鑒於本屆

董事間及監察人間就公司重大決策事項

意見不合，業已嚴重損及全體股東權

益，故有進行全面改選之必要」。

會議概要：

※股東戶號第380804號股東第一次發言要旨：

本次召集會議是在改選董監事，第一案之討論案若

未通過，是否會影響第二案。另第一案通過後馬上

要改選是否公平？是否第一案通過後再作一次召

集，程序會更加完備。又若本次會議通過改選董監

事案，小股東權益是否被保障？未來若生訴訟，損

失由誰負擔？或股東會須再次召開，費用由誰負

擔？（由主席當場答覆說明依照本公司95年6月12日

股東常會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股東戶號第380804號股東第二次發言要旨：

據悉上次股東會本提案並無人附議且正在訴訟中，

若有股東認為第一案有瑕疵，故對於董監改選並無

準備者，今提案改選董事監察人者是否會生爭議。

主席指示顧問律師說明法律問題：

陳世寬律師說明略為：上次股東常會臨時動議之提

案雖無附議程序，但經濟部商業司有解釋函令明確

表示，股東提案權是股東固有權利，不得以附議限

制股東提案，且法院也有相關案件之裁定認為不須

有附議之程序，故應無違法之問題。至於股東對於

改選董監事認為是否已經充分準備，是個人主觀之

認知，但最終仍應以股東大會之意思決定為最後決

定。

※股東戶號第228420號股東發言要旨：

本案說明謂董監事就公司重大決策事項意見不合，

請說明意見不合所指何事？本次臨時股東會有高出

席率，請問相關費用為何？本公司半年報所載之獲

利不到一毛，請說明經營狀況。又若元大集團主導

本公司，何時能有獲利？再者本次董監改選後對金

控排名或獲利是否會增加及目前本公司總放款中有

一成約200億的呆帳等，請說明原因。（由主席當場

就與本案有關部分答覆說明。）

※股東戶號第218179號股東發言要旨：

本次股東會是依據95年股東常會臨時動議之提案辦



理，但據悉已有其他股東提出確認股東會臨時動議

決議無效之訴訟，尚未判決，若該訴訟被判決無效

者，那本次會議之決議是否將遭受到無效之結果，

本公司亦將受到影響，故本股東反對本討論案。

※股東戶號第248080號股東發言要旨：

請主席說明何謂董監事間重大決策事項意見不合，

以利股東了解判斷並決定是否同意全面改選。但若

「重大決策事項意見不合」是指合併案者，據悉董事

會對於合併案係無人反對，故應無董監事間重大決

策事項意見不合之情形。另依公司法第221條規定監

察人各得獨立行使監察權，且對於合併案並無表決

權，故本提案內容應無涉監察人之職權，本人認為

本討論案欠缺正當性，且將損及現任董事及多數股

東權益。(由主席當場答覆說明係依本公司95年6月

12日股東常會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股東戶號第57583號股東發言要旨：

請主席說明何謂董監事間重大決策事項意見不合？

本股東不同意全面改選，其理由有二，其一是元大

透過徵求程序以取得委託書之方式而非增加持股之

方式，壓縮其他股東徵求之時間，並獨占徵求之通

路，有戕害公益之情形。其二是已有股東對於本公

司95年度股東常會違法決議提起確認股東會決議無

效之訴，目前審理中，敬請各股東參酌。(由主席當

場答覆說明。）

※股東戶號第63367號股東發言要旨：

本股東對本討論案表達反對意見，理由為元大於現

行董事會佔有四席，公股二席，如換股比例合理

者，公股董事理應贊成。二是元大透過董事改選之

程序，擬取得過半董事席次及全數監察人席次，以

減少監督，不符多數股東之利益，故本股東表達反

對之意。

※股東戶號第1號股東發言要旨：

本股東對本討論案表達反對意見，理由如下：一是

本屆董事席次之安排係由財政部協調之結果，現在

馬上改選明顯不符合股東利益，亦不符合誠信原

則。二是復華金控董監事對於換股比例必須嚴格監

督，改選後之董事是否會嚴格監督，以上意見敬請

各股東參酌。

※股東出席證號第8000022號股東發言要旨：

本人認為本公司董事會之董事的確對於重大事項有

所歧見，就讓股東以表決來表達多數股東的意見，

另本股東認為合併案才是重點，而非換股比例，畢

竟雙方取得更佳之經營環境，才是重點。

※主席裁示本案因有股東表示反對，故進行表決。主

席並指定監票及計票人員。

決 議：經表決結果，贊成表決權數為1,842,529,699

權，反對表決權數為1,157,608,740權，贊成

表決權數佔已出席（含委託出席）之總權數之

60.45％，超過半數，本案通過。

三、選舉事項（董事會依95年度股東常會臨時動議黃珊珊

股東提案之決議事項辦理提案）

案　由：選舉董事及監察人案。

說　明：一、以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經股東臨時

會決議通過後始進行本選舉案。

二、依本公司章程第16條規定，應選董事9

人、監察人3人。

三、新任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依本公司章

程第18條規定，自選任之日起3年。

選舉結果：(主席指定監票及計票人員後進行選舉程序)

董事當選名單

監察人當選名單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

上午11時40分主席宣布散會。

主　席：顏慶章 紀 錄：張向宜

李印玉

黃明玄

※本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要領載

明有異議之股東發言；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

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